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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贵金属

名称

采购量

（克）

采购额（不含税）

（万元）

1 紫金矿业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黄金 2,126,652.83 50,321.08

2 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销售有限公司 黄金 191,500.00 4,579.86

3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金 1,697,334.56 40,279.17

其他 88,957.00 1,900.82

4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铂金 623,133.54 11,628.83

黄金 30,000.00 708.88

5 田中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黄金 442,000.00 10,506.58

6 田中贵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40.00 19.40

7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0,000.00 4,180.30

8 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 38,000.00 367.04

9 美泰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其他 463.00 340.98

10 光洋化学应用材料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黄金 6,000.00 130.40

铂金 19,000.00 358.19

合计 5,413,080.93 125,321.53

注：公司集成电路业务需要使用100%纯度的水花金，水花金技术工艺水平要求非常高，为了保证产品品质，目前国内没有合适

厂商能够供应，必须从日本进口。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核发黄金进口许可证的有关规定，必须具有黄金进口许可证才能从事黄金进口

业务。 公司无黄金进口资质，因此委托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具有相关资质的代理商进口。

（2）生产

公司生产流程详见本回复上文表述。 2018年，公司贵金属生产消耗情况如下：

序号 贵金属名称

耗用量

（克）

金额（不含税）

（万元）

1 黄金 4,428,850.23 105,010.33

2 铂金 632,015.49 11,825.89

3 其他 249,071.76 6,642.04

合计 5,309,937.48 123,478.26

（3）回收

公司从产线上回收贵金属废料。 贵金属废料在产线和设备上的分布位置众多，根据贵金属废料在产线、设备分布的不同位置和

不同回收方式区分，公司贵金属废料包括胶带金、固体金、喷砂金、擦拭布、电镀液废液、坩埚铂、坩埚金、固体铂、过滤芯、金蚀刻废

液、吸尘器金、液体沉淀等多种类型。

2018年，公司贵金属废料回收情况如下：

序号 贵金属名称

回收量

（克）

比例

1 胶带金 12,218,419.92 62.86%

2 固体金 3,294,361.81 16.95%

3 喷砂金 2,369,548.48 12.19%

4 其他 1,555,027.09 8.00%

合计 19,437,357.30 100%

（4）销售

公司贵金属废料出售给专业金属回收公司。 通常是专业金属回收公司安排人员上门对公司待售贵金属废料经过处理后取样或

者直接取样送检，双方会根据样品检测的贵金属含量结果以及当时的贵金属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贵金属废料销售价格。

公司合作的主要金属回收客户包括福建有道、贵研铂业、昆明银鹏等。 公司综合考虑销售价格、客户实力、经营资质（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配合度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金属回收客户。

公司2018年贵金属废料销售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贵金属废料名称 销售量（克）

销售额（不含

税，万元）

1

福建有道贵金属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坩埚铂、坩埚金、固体铂、固体金、胶带金、吸尘

器金等

8,726,312.77 65,451.26

2 昆明银鹏工贸有限公司

坩埚铂、坩埚金、固体金、胶带金、喷砂金、吸尘

器金等

8,795,714.33 36,682.55

3

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

司

擦拭布、电镀液废液、坩埚铂、坩埚金、固体金、

过滤芯、胶带金、金蚀刻废液、吸尘器金、液体

沉淀等

1,915,330.20 4,859.48

合计 19,437,357.30 106,993.29

注：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是贵研铂业旗下从事贵金属二次资源（废料）的收购和来料加工的全资子公司。 贵研铂业是本

公司主要贵金属供应商之一，其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资委。

综上可知，本公司采购贵金属系LED芯片和集成电路产品生产所需，生产过程完成后形成的贵金属废料无法循环使用，回收后

出售给专业金属回收机构获取收益，回收过程中仅需要少量的成本，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与主营业务有密切的相关性和必要性。

（二）与同行存在差异的原因，并结合其商业模式、销售政策、收入确认等情况，解释对应的会计处理及考虑；

1、与同行存在差异的原因

查阅公开信息发现，聚灿光电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向光洋应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为LED芯

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黄金回收，计入公司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 根据其招股书披露，光洋应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各

年均为聚灿光电的第一大客户。 又如，乾照光电在其招股说明书中也披露了高纯金、金铍、金锗为其主要原材料。

由于LED行业内企业的产品品类、所处产业链环节、生产模式（委外或自产）、特别是技术工艺等不尽相同，不排除公司与个别

或部分同行业企业存在一定差异的可能。

公司不了解同行业企业类似业务的会计处理方式，因此无法比较该业务会计处理的差异原因。

2、并结合其商业模式、销售政策、收入确认等情况，解释对应的会计处理及考虑；

（1）商业模式

关于贵金属废料业务的商业模式请参见本题第一问相关表述。

（2）销售政策、收入确认

公司贵金属废料销售由公司采购中心集中管控，参考上海金交所的交易价格，结合贵金属废料中的含金检测量，按照公司的内

控权限对各子公司下达销售指令，集中销售给经公司选定的具备环保、安全等资质的贵金属废料回收公司。 公司以贵金属废料已经

与对手方交接、取得对方的签收记录、开出销售发票为确认其他业务收入的时点，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

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贵金属

废料将发生的成本几乎没有）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3）会计处理的考虑

公司贵金属废料实现销售时，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下，直接确认营业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对生产芯片过程中所耗用的贵金属，与芯片生产直接相关，其相关耗费计入芯片的生产成本。

对回收的贵金属废料，因其回收时点上的价值无法准确的计量，无法通过暂估价值确认存货，因此贵金属废料销售没有对应的

其他业务成本。

公司选择上述会计处理原则系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一贯性原则，主要理由如下：

（3.1）回收的贵金属废料的价值无法准确的计量。贵金属废料在产线和设备上的分布位置众多，包括擦拭布、电镀液废液、坩埚

铂、坩埚金、固体铂、固体金、过滤芯、胶带金、金蚀刻废液、喷砂金、吸尘器金、液体沉淀等多种类型。 不同位置回收的贵金属废料可

能会掺入不同的杂质，导致各类贵金属废料的含量不同，不同批次回收的贵金属废料含量也会产生波动。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无法准

确计量回收时点上的贵金属废料价值。

（3.2）公司日常采购一般是根据生产需要采购，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贵金属数量和价值可以准确衡量；而回收的贵金属废料品

类众多，日常由生产部门各环节以备查账登记管理数量，各批次黄金的含金量的自测和第三方检测结果会有差异，最终成交交割取

决于销售部门与交易对手方的谈判结果。

（3.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存货计量的有关规定：“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

他成本。 ” 如果公司以后续出售该贵金属废料的销售价格估算计量该存货，而后续出售时的出售价格是市场价，则实际采用的是以

公允价值或评估价值将其入账，不符合按初始成本计量的原则，也不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

（4）公司从2008年重组上市至今始终采取如上会计政策从未改变，保持了一贯性原则。

综上，本公司认为对贵金属废料销售的会计处理方式符合谨慎性、一贯性原则，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三）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金属贸易业务是否存在资金、业务往来。 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金属贸易业务主要为阴极铜、电解铜、钢材等，没有涉及到黄金、铂等贵金属贸易。 公司使

用的贵金属主要向贵研铂业、紫金矿业、中材科技和田中电子等几家企业购买。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金属贸易业务不存在

资金、业务往来的情形。

14.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2018�年度，公司芯片、LED�产品实现营业收入67.32�亿元，材料、废料销售实现营业收入14.19�亿元。

请分别列示上述两项业务的前十大销售客户、供应商的名称，分别列示销售或采购金额、占年度销售或采购总额比例、销售或采购

产品类型等，并说明销售客户或供应商是否为关联方。 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芯片、LED产品：

（1）销售客户前10名

单位：元

2018年 销售金额 产品类型

占芯片、LED产品销

售总额比例

福建天电光电有限公司 676,330,358.43

照明芯片、 背光芯片

为主

10.05%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483,583,966.20

照明芯片、 背光芯片

为主

7.18%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91,551,378.75

照明芯片、背光芯片、

显屏芯片

4.33%

浙江明度电子有限公司 212,312,797.15

照明芯片、 背光芯片

为主

3.15%

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 193,370,495.02 汽车灯具 2.87%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93,259,577.25

显屏芯片、 照明芯片

为主

2.87%

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71,341,052.72

照明芯片、背光芯片、

显屏芯片

2.54%

盐城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70,124,973.88 显屏芯片为主 2.53%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58,389,990.39

照明芯片、 背光芯片

为主

2.35%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334,755.03

照明芯片、背光芯片、

显屏芯片为主

1.89%

合计 2,677,599,344.82 39.77%

上述销售客户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2）原材料供应商前10名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不含税采购

额

采购产品名称

占年度原材

料总采购额

的比例

2018年付款总

金额

其中：银行存

款

银行承兑汇

票

紫金矿业集团黄金珠宝

有限公司

503,210,

794.01

贵金属 12.85%

616,709,

148.93

500,382.79

616,208,

766.14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421,799,

879.61

贵金属 10.77%

560,836,

427.87

12,998,

796.71

547,837,

631.16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377,

161.68

贵金属 3.15%

141,857,

014.79

2,567,

585.09

139,289,

429.70

福建天电光电有限公司

115,672,

921.78

封装产品 2.95%

137,869,

580.14

115,521,

748.46

20,142,

889.15

田中电子（杭州）有限

公司

105,065,

754.09

贵金属 2.68%

119,641,

374.86

99,641,

374.86

20,000,

000.00

MONOCRYSTAL�PLC

92,452,

440.25

晶棒 2.36%

103,239,

322.00

103,239,

322.00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90,743,

582.97

备品备件、水花金 2.32% 71,909,301.70

71,909,

301.70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6,606,

157.88

晶棒、耐火材料 2.21% 95,391,474.11 164,540.37

95,226,

933.74

芜湖雅葆轩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70,474,

341.33

驱动板总成、光源

板总成

1.80% 9,600,000.00

1,500,

000.00

8,100,

000.00

大庆佳昌晶能信息材料

有限公司

55,460,

702.29

砷化镓衬底 1.42% 59,870,868.00 840,552.16

59,030,

315.84

合计

1,664,863,

735.88

42.53%

1,916,924,

512.40

408,883,

604.14

1,505,835,

965.73

上述原材料供应商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3）设备供应商前10名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不含税采购

额

占年度设备总采购额

的比例

2018年付款总

金额

其中：银行存款

银行承兑汇

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1,020,400,

136.74

57.93%

1,802,967,

663.24

1,802,967,

663.24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

限公司

41,880,

577.64

2.38% 46,034,763.72 18,442,378.55

27,592,

385.17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9,027,

226.68

1.65% 86,413,100.00 40,286,338.71

46,126,

761.29

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157,

264.95

1.71% 9,597,717.92 5,012,680.89

4,585,

037.03

苏州翔生贸易有限公司

19,480,

203.00

1.11% 29,969,509.44 19,509.44

29,950,

000.00

台州市黄岩天碧模具有限公

司

16,997,

334.19

0.96% 16,569,780.36 13,784,877.12

2,784,

903.24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16,615,

384.61

0.94% 9,070,631.19 7,987,773.38

1,082,

857.81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6,581,

196.55

0.94% 88,440,000.00 84,343,500.00

4,096,

500.00

安徽瑞腾车灯制造有限公司

15,472,

743.85

0.88% 26,457,723.21 1,157,148.67

25,300,

574.54

乐星机械（无锡）有限公司

12,723,

711.74

0.72% 10,214,964.12 19,400.00

10,195,

564.12

合计

1,219,335,

779.95

69.22%

2,125,735,

853.20

1,974,021,

270.00

151,714,

583.20

上述设备供应商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2、材料、废料业务：

（1）销售客户前10名

单位：元

2018年 销售金额 产品类型 占材料、废料业务总额比例

福建有道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54,512,633.28 贵金属废料 46.11%

昆明银鹏工贸有限公司 366,859,232.83 贵金属废料 25.84%

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 60,666,003.99 贵金属废料 4.27%

雅葆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226,994.75 原辅材料 3.33%

安徽三首光电有限公司 43,950,709.07 原辅材料 3.10%

江西亿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9,860,000.00 模具 2.81%

芜湖新迪科技有限公司 36,325,386.09 原辅材料 2.56%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4,980,000.00 模具 1.06%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12,220,624.88 模具 0.86%

芜湖市盟盛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1,563,593.65 原辅材料 0.81%

合计 1,288,165,178.54 90.75%

除公司参股的安徽三首光电有限公司外，其他销售客户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材料、废料业务中的材料供应商前10名亦为主营业务的供应商，已在芯片、LED产品原材料供应商前10名中披露。

3、关于公司客户与供应商重合的情况说明

（1）厦门信达

关于公司与厦门信达之间的销售、采购等业务情况的具体说明请参见本回复第七题相关内容。

（2）关于福建天电既是公司客户又是公司供应商的说明

（2.1）福建天电是知名LED封装企业

福建天电主要从事LED封装业务，专注于照明级大功率LED器件封装，为客户提供LED照明光源、LED照明模组、LED灯具解决

方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从公开信息获知，2013年，福建天电LED封装项目正式落户泉州（湖头）光电产业占地150亩，福建天电凝聚了一批具有多年

LED封装从业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打造了一支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核心经营团队，拥有25000余平方米的厂房和15000余平方米

的超洁净、防静电的现代化无尘车间，引进日本、德国等国际知名品牌设备制造商的最先进全自动化封装设备和完善的检测设备，

产品质量符合美国“能源之星” 认证标准，所有产品通过RoHS检测。

同时，福建天电注重产品的自主研发与创新，目前拥有数十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多项专利已获授权。 公司通过了ISO9001、

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2018通过IATF� 16949:2016认证

福建天电的主要客户如下：

客户名称 简介 备注

Lumileds� Inc.

（中文名：亮锐商

贸）

Lumileds前身为飞利浦LED芯片和汽车照明业务板块，是LED行业的市场

领导者之一。 Lumileds后被飞利浦分拆， 目前控股股东为美国私募巨头

Appollo（阿波罗）旗下管理的基金，主营业务是LED芯片、封装器件及汽

车照明灯。 Lumileds2014年销售额约20亿美元。

韩国首尔半导体

株式会社

首尔半导体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专业LED制造商， 总部位于韩国。 拥有超过

12,000项专利，从IT，汽车照明到通用照明领域，为客户提供全线高品质

LED产品。 首尔半导体是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光电器件专委会副主任单位。

根据Wind资讯数据，2017财年营业收入约68亿人民币。

Cree

Cree成立于1987年，199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代码：CREE），曾为全球LED

外延、芯片、封装、LED照明解决方案、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功率器件和射频

的著名制造商和行业领先者。 科锐LED照明产品的优势体现在氮化镓

（GaN）和碳化硅（SiC）等方面独一无二的材料技术与先进的白光技术，拥

有1,300多项美国专利、2,900多项国际专利和389项中国专利。 2018财年

Cree�的营业收入约为15亿美元。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横店集团旗下企业， 成立于1996年12月， 2017年3月登陆A股市场

（603303.SH），主营光源、室内灯具、专业灯具、照明控制和工程塑料五大

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配套实施照明工程的设计和安装，近年来

逐步涉及智慧照明领域。 2018年营业收入39.95亿，净利润2.47亿元

根据其上市时公开披露

的招股说明书， 福建天

电系德邦照明2016年度

主要供应商， 当年采购

金额约6500万元

飞利浦

全球领先的照明产品生产商之一，2018年3月更名为Signify，为欧洲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代码：LIGHT），2018财年销售收入64亿欧元。

厦门龙胜达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总部福建厦门，注册资本545万美元，主要生产LED

等照明产品。

杭州华普永明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总部位于杭州， 成立于2011年7月, �2015年10月在新三板挂牌

（833888.OC）。 公司业务为LED户外照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8年营业收入约6亿元，净利润约2800万元。

Luminus�

Devices，inc.

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发和行销固态照明解决方案 (SSL)，帮助其客户从传统

照明技术迁移到长使用寿命和高能效的 LED�照明技术。 Luminus�提供

全系列适用于室内和室外照明市场的 LED�解决方案以及适用于性能驱动

型市场的高输出专用照明解决方案，包括消费类显示器、娱乐照明、医疗和

工业应用。 Luminus�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桑尼维尔， 并在马萨诸塞州沃本

和中国厦门设有运营部门。

全球五大 LED�巨头（指日本日亚化学 Nichia、日本丰田合成株式会社Toyoda� Gosei、美国科锐 CREE、亮锐Lumileds、德

国欧司朗 Osram）有两家为福建天电的客户。

（2.2）公司与福建天电之间的产业链分工

LED产业链从上至下包括芯片、封装、应用、驱动、材料配件等多个行业，包括：高纯气体、衬底材料（砷化镓单晶、氮化铝单晶

等）、MO源、氧化铝、荧光粉、硅胶、金线、环氧树脂、银胶等材料；而中上游又囊括UV� LED、IR� LED等细分市场，下游应用即成品，

比如LED显示屏、LED路灯、LED工矿灯、灯丝灯等，同时，LED下游也包括了周边产业，比如驱动电源，控制系统，五金箱体，控制软

件等诸多应用。

近年来公司加快LED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产品由原来单一的外延片及芯片逐步向上游原材料（衬底、气体）和、下游高端

LED应用产品拓展，完善全产业链生产，因此公司目前产品主要包括LED上游蓝宝石衬底、中游LED外延片和芯片、下游LED应用产

品。

公司生产的芯片产品需要经过聚飞光电、鸿利光电、福建天电等中游企业封装环节的加工，才能供下游应用产品使用。 封装的

工艺流程包含贴片、引线、目检、注胶、烘烤、检测、老化和包装等多个环节。

（2.3）公司与福建天电的具体交易情况

公司目前没有封装环节，但同时通过Luminus� Inc.和安徽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事LED应用产品的设计和销售服务，从而

导致公司与福建天电之间既存在销售又存在采购业务，具体如下：

单位：元

与福建天电发

生交易的主体

采购金额

（不含税）

采购内容

销售收入

（不含税）

销售内容

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570,610,250.54 LED芯片

厦门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05,140,797.02 LED芯片

Luminus�Inc. 102,771,545.71 LED封装产品 579,310.87 特种LED芯片

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 12,658,237.93 LED封装产品

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43,138.14 支架、载带等

合计 115,672,921.78 676,330,358.43

① 公司向福建天电销售芯片的情况

公司2018年度对福建天电的销售金额为676,330,358.43元，销售给福建天电各类产品的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价格公

允。

②公司的子公司Luminus� Inc.向福建天电采购封装产品。

公司通过收购整合Luminus� Inc.，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一体化产业布局。Luminus� Inc.主业为特殊光源的设计、研发和销

售，产品形式为高功率封装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于商业店铺的照明领域。 Luminus� Inc.拥有光子晶体和高亮度垂直薄膜芯片技术、

领先的超高电流密度特种照明技术（4A/mm2）。 Luminus� Inc.客户包括欧普照明、三雄极光、雷士照明、西顿照明、奥林巴斯、卡西

欧、极米科技、坚果科技、阿里智能和小米科技等。 2018年Luminus� Inc.营业收入为28,500.87万元，毛利率为39.47%，净利润为

304.29万元。

Luminus� Inc.为下游应用客户提供特殊光源的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原美国工厂由于成本因素考量已关停，目前其产品生产

环节由封装企业例如福建天电、台湾同欣电子和恒诺微电子负责，Luminus� Inc.向封装企业采购产品。 2018年，Luminus� Inc.向供

应商之一的福建天电采购封装产品102,771,545.71元，福建天电为Luminus� Inc.按订单生产，Luminus� Inc.在与客户的需求达成

一致后向福建天电下达订单，Luminus� Inc.与福建天电的按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每笔订单的价格。

③公司的子公司安徽三安向福建天电采购封装产品。

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安科技”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LED照明应用产品的设计、销售和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的营业收入10,823.86万元，毛利率20.29%，净利润737.87万元。

安徽三安科技为下游应用客户提供LED照明应用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福建天电为安徽三安科技按订单生产，安徽三

安科技在与客户的需求达成一致后向福建天电下达订单， 安徽三安科技与福建天电的按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每笔订单的价

格。

④公司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福建天电采购封装材料

2018年，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按市场价格向福建天电采购支架、载带等封装材料243,138.14元用于实验室研发。

综上，公司与福建天电的采购及销售货物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制定，是公允的。

（2.4）公司及关联方与福建天电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针对媒体质疑福建天电与公司及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事宜，经查询福建天电的工商资料，并通过实地走访，以及取得三安集

团、福建天电出具的说明，公司及关联方与天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具体情况如下：

①福建天电基本情况

工商资料显示：福建天电成立于2013年8月，英文名：Fujian� Lightning� Optoelectronic� Co．，Ltd，注册资本30,000万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524075028876W。 福建天电注册地址为安溪县湖头镇光电产业园，经营范围是：LED材料、半导体元器件

材料、红外元器件材料、LED封装、半导体元器件封装、红外元器件封装及灯具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

涉及许可、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福建天电法定代表人有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万喜红担任，大股东王雄担任

监事。

2013年8月，福建天电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王宏黑 21,000.00 70%

2 万喜红 3,000.00 10%

3 罗龙 3,000.00 10%

4 雷玉厚 3,000.00 10%

合计 30,000.00 100%

2015年3月，王宏黑将其持有的70%转让给王雄，转让后福建天电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王雄 21,000.00 70%

2 万喜红 3,000.00 10%

3 罗龙 3,000.00 10%

4 雷玉厚 3,000.00 10%

合计 30,000.00 100%

②福建天电现股东王雄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期间曾在公司参股公司荆州市弘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弘晟光电）

任职，但公司与福建天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2009年7月，王雄先生入职弘晟光电（公司参股33.33%)，担任监事职务；2011年8月，王雄先生申请离职并已不再担任弘晟光电

监事职务。王雄先生离职后，再未履行监事职责，弘晟光电已于次月停止对其发放薪酬、缴纳社保公积金费用。弘晟光电未及时办理

监事变更手续，直至2019年1月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福建天电成立于2013年8月，王雄先生则是在2015年3月才成为福建天电的股东。 根据福建天电的书面确认，王雄先生出资的

资金来源与三安光电、三安集团及其关联方无关。 王雄先生并非上市公司三安光电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董监高或其近亲属，不属于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故其控股的福建天电也不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与福建天电的交易系正常商业往来不构成关联交易。

福建天电的访谈记录和回函说明，确认公司与福建天电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其销售和采购情况均为正常的商业往来，真实

存在。

③福建天电系泉州重点招商企业，2018年继续加大力度扩产，鉴于对福建天电经营和资信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应园区有关

部门的要求，为帮助其顺利解决融资需求，三安集团向福建天电提供了非关联方担保。 三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三安电子、福建安

溪好美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为福建天电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不超

过2亿元担保，采用了信用保证和抵押担保组合的方式，具体如下：

担保方 担保形式 担保期限

三安集团、三安电子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福建安溪好美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

房地产抵押担保 2018年9月26日至2021年9月26日

除此之外，三安集团与福建天电之间不存在其他交易，也不存在其他持股关系、合作关系和共同投资关系，三安集团与福建天

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福建天电作为国内著名的LED封装生产商，公司向其销售LED芯片，全资子公司Luminus� Inc.和安徽三安

科技有限公司向其采购封装产品均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公司对福建天电采购和销售真实、准确、合理，定价公允。 公司及关联方与福

建天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关于安徽三首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首” )既是公司客户又是公司供应商的说明

（3.1）安徽三首的基本情况

安徽三首成立于2014年12月，注册资本200万美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40200321650530L。 安徽三首注册地址为芜湖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梁山路8号， 经营范围是设计、 研发、 生产、 销售发光二极管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安徽三首法定代表人是

HYEONJONG� YU，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49%

2 SEOUL�VIOSYS�CO.,LTD.（首尔VIOSYS） 26%

3 SEOUL�SEMICONDUCTOR�CO.,�LTD.（首尔半导体） 25%

合计 100%

首尔半导体公司是韩国注册的上市公司，主营半导体材料、芯片、封装、应用等业务，年销售规模超10亿美金。 安徽三首是由公

司、首尔半导体和首尔VIOSYS（首尔半导体的子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公司持有合资公司49%股权、首尔半导体及其子公司

持有51%股权。公司已于2014年4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安徽三首的投资设立事项，并通过指定媒体及

网站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2）公司与安徽三首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及定价原则

公司持有安徽三首49%股权，安徽三首是公司关联方。

安徽三首向公司租赁厂房、人员、设备和原材料，用于生产外延片和芯片，作为对价安徽三首向公司支付租赁费、水电费、代工

费、材料费等款项。

2018年度，公司对安徽三首的收入包括：出售芯片及应用产品收入1,795,313.16元、材料收入43,950,709.07元、代工收入101,

287,396.72元、水电费收入4,612,894.51元、测试收入7,125,726.48元、厂房租赁收入90,733.68元、机器设备租赁28,197,795.81

元。 2018年度，公司向安徽三首采购货物金额合计11,321,831.95元，主要是公司应部分客户的要求指定采购安徽三首设计并生产

的芯片。

公司与安徽三首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上述交易的价格。

（4）关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研铂业）既是公司客户又是公司供应商的说明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控股股东为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资委。 贵研铂业主要从事贵金属新材料制造、贵金属资源再生及贵金属商务贸易，业务领域涵盖了贵金

属合金材料、化学品、电子浆料、汽车催化剂、工业催化剂、金银及铂族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贵金属商务贸易和分析检测等。 2018

年度贵研铂业实现销售收入170.74亿元。

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是贵研铂业旗下从事贵金属二次资源（废料）的收购和来料加工的全资子公司。 2018年实现销售收

入12.66亿元。

贵研铂业是本公司主要黄金贵金属材料供应商之一，2018年公司从贵研铂业采购黄金等贵金属42,179.99万元。 贵研资源（易

门）有限公司则是公司贵金属废料的回收单位之一，2018年公司向其销售贵金属及其他废料6,066.60万元。

4、 关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和三安光电2017年度报告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披露的差异的说明

2018年4月20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1、收入和成本分析/（4）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

情况” 部分披露了“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310,612.97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48.5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在

2017年年报披露的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系涵盖原材料采购、设备采购和工程建设采购所有供应商的前五名采购金额。 公司2017年

年度报告提及的前五名供应商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商品名称 采购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

比例

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设备 184,279.49 28.79%

2 中微半导体设备（厦门）有限公司 设备 43,589.74 6.81%

3 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销售有限公司 贵金属 35,038.35 5.47%

4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金属 31,825.48 4.97%

5 MONOCRYSTALPLC 晶棒 15,879.90 2.48%

合计 310,612.97 48.53%

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采购的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和占比倒算公司2017年的采购总额为640,096.45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采购额（万元）

1 原材料采购额 321,911.48

2 设备采购总额 286,551.49

3 工程建设采购总额 31,633.48

合计 640,096.45

2018年11月13日，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 ）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中“第五章发行人基

本情况/九、发行人主营业务经营状况/（三）各板块生产经营情况/� 1、光电板块/（4）采购情况” 披露了2017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

金额110,540.00万元，占原材料采购总额34.34%。 ” ，三安集团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仅指原材料采购额，募集说明书提及的前五名供应商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商品名称 采购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比例

1 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销售有限公司 贵金属 35,038.35 10.88%

2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金属 31,825.48 9.89%

3 MONOCRYSTALPLC 晶棒 15,879.90 4.93%

4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15,784.84 4.90%

5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晶棒 12,011.43 3.73%

合计 110,540.00 34.34%

按募集说明书披露采购的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和占比倒算公司2017年的采购总额为321,911.48万元，为公司2017年原材料采

购总额。

综上，三安集团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和三安光电2017年度报告中披露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的差异仅系

口径差异。

综上所述，经核查，会计师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1、公司2018年12月31日货币资金余额440,592.78万元，扣除募集资金等专项资金、保证金、境外存款等，公司在境内可自由支

配的资金储备为267,183.86万元。 公司的货币资金均真实存在，不存在：（1）公司将货币资金用于为三安集团融资提供担保的情

形；（2）公司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旗下控制的机构存放资金的情况；（3）公司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4）公司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5）公司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6）未披露潜在的合同安

排以及其他潜在的限制性用途。 相关信息披露已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毛利率优于同行业，具有合理性的原因：（1）公司产能规模居首，具有规模效益。 公司围绕外延、芯片的产业链和辅助系

统配套比较齐全，公司涉及的产业链环节从晶棒、平片衬底、图形衬底、外延、芯片及辅助系统配套氢气、氮气、氨气等，每个业务环

节均能够对综合毛利率有一定贡献。（2）公司具有技术优势。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技术是该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目

前拥有核心技术人才储备3000多人、专利1700多项，核心技术人员和专利技术帮助公司不断提升设备利用率、良率和产品性能，从

而带来成本的不断下降，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从而提升综合毛利率。（3）公司的产品覆盖面广。公司所生产产品涵盖了波长250纳

米—1610纳米的产品，覆盖面广，包括背光领域、紫外、深紫外、特种照明、普通照明、显示、植物照明、红外、激光、安防、显示等，中高

端产品国内市场占比较高。 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更多选择和更高性价比的产品，能满足不同层次客户需求，产品结构优化有助于公

司综合毛利率的提升。（4）公司具有强大的客户基础。 公司的客户涵盖海内外企业，国内企业包括东山精密、聚飞光电、瑞丰光电、

国星光电、万润科技、兆驰股份、鸿利光电、长方照明、信达光电等上市公司，海外企业包括韩国三星、LG、首尔半导体、美国CREE、

日本夏普、松下、西铁城、台湾亿光、台湾宏齐光电、冠捷、爱迪生等。 客户结构优化也有利于公司综合毛利率的提升。

3、三安集团2018年12月31日的预付款项494,137.34万元,用于其电解铜、钢材、焦炭等贸易业务，按合同约定正常履行，具有商

业实质，相关资金未来源于上市公司，最终也未流向上市公司，亦未流向实际控制人。 三安集团与中安重工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潜在）关联方不存在未披露的潜在关联关系。 公司的预付工程、设备款

和材料款的交易对手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未最终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潜在）关联方。

5、公司既往的销售政策和生产工艺流程下，原有的会计政策如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1、通过个别认定

和一般账龄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可以覆盖预计的坏账损失；2、公司已按账面价值低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部分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公司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具体计算依据参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答复》（众环专字（2019）011379）P15-16；3、贵金属废料的业务真实，毛利已如实反

映。 公司将随着规模不断的扩大，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及时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检讨，对于无法反映公司

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将及时进行调整。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上接B071版)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 ）自2019年3月19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基金财产进行了清算。目

前，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

备查文件:

1、《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5、《关于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9】1258号）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193

号 《关于准予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 准予注册，《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于2016年3月9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不再满足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本基金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将依法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的安排详见2019年3月12日刊登在指定媒介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乐享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发生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9年3月19日起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已于2019年3月12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于本基金进入清算期后履行了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的职责，对本基金进行了清算，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

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3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3月9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2019年3月18日）基金份额总额 12,204,002.04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通过股票与债券等资产的合理配置，综合运用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力

求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恒定比例组合保本策略（CPPI， Constant�Proportion�Portfolio�Insurance），对资产配置

建立和运用数量化的分析模型，动态地监控和调整本基金在稳健资产与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例，确保

投资者的投资本金的安全性。 同时，本基金通过积极稳健的选择市场时机和精选个股进行投资，争取

为基金资产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具体而言，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大类产配置策略、稳健资产投资

策略和风险资产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2.0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

基金和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

金作为存款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保证人 重庆市三峡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93号《关于准予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本基金募集期

间为自2016年2月25日至2016年3月7日，募集规模为963,029,109.41元（含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88,054.86元），业经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21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于2016

年3月9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963,029,109.41份基金份额（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指导意见》、《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如保本

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

规定终止并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2017年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指导意见》，现有保本基金在保本周

期到期后，应当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对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进行修订，并履行相应程序，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不按照

《指导意见》要求进行修订的，应当转型为其他类型的基金或予以清算。 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时，结合市场情况，本基金无法按照

《指导意见》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运作机制进行调整，故不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已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

形，本基金自2019年3月19日起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已于2019年3月12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于本基金进入清算期后履行了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的职责，对本基金进行了清算，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

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9年3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2019年3月18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9,917,978.83

结算备付金 6,000.47

存出保证金 73,535.45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174,537.01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20,172,051.7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2019年3月18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7,171,937.84

应付管理人报酬 353,241.61

应付托管费 58,873.59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13,394.39

应交税费 66,010.05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164,000.00

负债合计 7,827,457.4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2,204,002.04

未分配利润 140,592.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44,594.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172,051.76

注： 1、报告截止日2019年3月1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1.0115元，基金份额总额12,204,002.04份。

2、 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注册会计师薛竞、 周祎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2019）第190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清算事项说明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二十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

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19年3月18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此日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在2019年3月19日对其所申请的赎回份额

进行确认并在2019年3月21日支付赎回款，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时间备注

一、最后运作日2019年3月18日基金净资产 12,344,594.28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 1,686,504.38

2019年3月20日支付转出款12,974,.92元，2019年3月21

日支付赎回款1,673,529.46元

二、2019年3月19日基金净资产 10,658,409.17

其中2019年3月19日计提银行存款利息315.69元， 计提

备付金利息0.27元，计提保证金利息3.31元，即应收利息

科目产生计提金额319.27元。

3、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截至最后运作日（2019年3月18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人民币19,917,978.83

元，备付金6,000.47元，保证金73,535.45元，应收利息174,537.01元，应付赎回款、管理费、托管费、交易费用、应交税费、预提费用（上清

中债账户维护费、信息披露费用、审计费用）等负债7,827,457.48元，基金净资产12,344,594.28元。 其中应收利息已于3月末结息变现，

此后新产生的利息将在销户结息时变现。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在清算期间产生的银行间账户维护费、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等其他清算费用，均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具

体金额以缴费通知为准。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均为预计金额，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差异，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清算过程中各

项利息及费用与实际结算金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4、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3月18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天弘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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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核实，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

●因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经公司自查并询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含本公告日）已交易3个交易日，剩余

27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27日和5月2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

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发布的《海润光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19）。除此以外，公司目前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因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经公司自查并询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

协议，自2019年05月29日起，本公司增加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

机构，投资者可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

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60645 鹏华精选回报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7

公司网站：www.xzsec.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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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13

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72,772,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87 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08*****277 香港中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02*****362 杨林

4 08*****598 惠州市普惠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7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

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1号 咨询联系人：黄若蕾

咨询电话：0752-20579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 0752-2057992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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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地块合作框架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市拱墅区祥符东单元GS0804-R21-02地块，项目公司暂未成立（以后续工

商设立信息为准）

●投资金额：按股权比例承担出资义务,包括50%的土地款（即232,847万元）以及印花税、契税等。

●特别风险提示：1、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

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决策， 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

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2、本次交易存在未获得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甲乙双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开发协议及时履行进展信息的

披露。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逸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逸都企管” 或“乙方” ）于近日与杭州禹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了《祥符东单元

GS0804-R21-02地块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或“本协议” ）。 鉴于甲方已于

2019年5月17日以成交价465,694万元 [自持比例3%] 竞得杭政储出 [2019]36号祥符东单元

GS0804-R21-02地块（以下简称“标的地块” ），甲方同意以平价的价格在项目公司设立完成且具备转

让条件后30个工作日内以股权转让或增资的方式使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关联第三方直接取得项目公司

50%的股权，或通过受让甲方50%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项目公司50%股权。 项目公司的股权架构为：甲

方占股50%，乙方占股50%。

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提报的《调整公司2019年房地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对外投资总额不超过

300亿元的范围内决策公司直接或间接获取土地资源及后续开发等事宜。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临2019-030号及2019-039号公告。 上述对外投资事宜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不影响主营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 杭州禹泰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远洋国际中心3号楼1503室

法定代表人 齐鸣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11-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MA2CFBPF55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百货、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比例 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持股杭州禹泰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非经审计，单位：万元）：

2019年4月30日

总资产 52,400.73

净资产 -20.27

2019年1-4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0.27

三、投资标的情况

标的项目公司暂未设立，项目公司拟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在项目公司设立初时，甲

方持有项目公司100%股权（具体信息以后续设立的工商信息为准）。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双方达成

合作后，项目公司的股权架构调整为：甲方占股50%，乙方占股50%。

标的地块的信息如下：

地块位置 杭州市拱墅区祥符东单元GS0804-R21-02地块，东至祥兴路，南至规划红旗路，西至规划祥宏路，北至规划园中河绿化

规划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普通商品房）/住宅（设配套公建）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2.5

占地面积 75,068平方米

总建面积 187,670平方米

土地出让款 465,694万元

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模式

经双方友好协商， 甲方同意以平价的价格在项目公司设立完成且具备转让条件后30个工作日内以

股权转让或增资的方式使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关联第三方直接取得项目公司50%的股权， 或通过受让甲

方50%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项目公司50%股权。 项目公司的股权架构为：甲方占股50%，乙方占股50%。

各方均按本协议约定的权益比例实际享有相关权利义务， 并按各自的股权比例承担出资义务并享受股

东权益。

鉴于甲方已于2019年5月16日支付土地竞买保证金71,800万元， 乙方同意在2019年5月28日上午

10:00前向甲方支付35,900万元作为按股权比例应由乙方承担的土地竞买保证金， 同时乙方还应向甲

方支付前述资金的占用利息（年利率10%）。

（二）组织架构

项目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甲

方推荐2名，乙方推荐3名。 董事长由乙方推荐，董事长任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 项目由乙方合并财务报

表。

（三）资金管理

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分三期付清土地出让金。 契税、印花税及相关规费等由甲乙方按股权相关节点要

求承担。

（四）其他

因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则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本协议自

双方盖章后生效，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在签订正式的合作开发协议详细约定。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是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营业务的有益拓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长远发展

需求。公司历来十分看重长三角地产资源的获取。本次更是通过合作开发标的项目，通过强强联手，有利

于促进公司整体开发能力，提升公司整体品牌形象。

六、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

投资决策，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

预期收益的风险。 2、本次交易存在未获得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风险。公司将根据后续

甲乙双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开发协议及时履行进展信息的披露。

七、备查文件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